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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户结构及变动分析
———以 1982 年以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

王跃生①

摘 要: 基于 1982 年以来 4 次人口普查数据所作研究发现: 农村 30 岁及以上大龄未

婚男性在核心家户生活比例最大，其次为单人户，再次为直系家户。父母是大龄未婚者组

成核心家户和直系家户的主要关系资源。兄弟等旁系亲属与其组成共同生活单位的比例随

时间后移大幅度降低。大龄未婚男性在主要家户中的构成有较显著的年龄差异。在 30 岁、
35 岁青年组，其与父母组成的核心家户、直系家户占多数; 40 ～ 50 岁组中年阶段，单独

生活比例增加，与直系和旁系亲属生活仍占多数; 至 55 岁以上组，单独生活逐渐成为主

流。多数老年未婚男性在 4 个时期以独居为主，2000 年后更出现增长趋向，这需要社会

保障和福利机构采取切实措施给予其必要的生活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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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比例的男性大龄未婚、不婚 ( 终身不娶) 在中国农村一直存在，当然地区之间有程度

轻重之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迄今这种状态没有根本改变，甚至有加重之势。这是一个值得关注

的群体。当代中国农村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这一时期大龄未婚男性在什么样的家户中生

活? 有何种变化? 存在哪些问题? 本文拟借助 1982 年以来人口普查数据加以探讨。

一、研究说明

( 一) 男性大龄未婚者如何界定

大龄未婚实际是一个相对概念。要确定其范围既应考虑人的生理因素，也要注意特定时代民

众的心理倾向及由此形成的婚姻观念，同时不能脱离社会约束机制 ( 惯习和政策) 。
近代之前，中国人口预期寿命较短，人们将男女发育成熟的年龄与生育能力的形成相联系，

及时婚配和生育是民众的普遍期望和追求。多数王朝的法定婚龄在男 16 岁、女 14 岁的年龄上波

动、调整，民众实践也与此相契合。① 而男女 20 岁前未能婚配则有 “逾龄”之嫌，亦即步入大

龄未婚之列。
近代以来，法定婚龄对民众婚姻的引导和约束作用增大，而且法定婚龄逐渐提高。1930 年

《中国民国民法》所定男女初婚年龄为男 18 岁、女 16 岁; ②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婚

姻法将男 20 岁、女 18 岁作为法定婚龄。在民间社会，超过法定婚龄尚未婚配则会视为晚婚。人

们多在达到法定婚龄或稍高于法定婚龄一二岁婚配，当然在农村低于法定婚龄结婚也大量存在。
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政府实施晚婚政策，多数省份晚婚年龄被确定为

男 25 周岁、女 23 周岁。而 1980 年第二部《中国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将法定婚龄调整为男 22 周

岁、女 20 周岁。就当代而言，男女 25 周岁未婚也就进入了晚婚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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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民众期望结婚年龄和实际结婚年龄也在推迟。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当代城乡

男性 25 岁及以上结婚者比例增大。这意味着 25～29 岁之间未婚虽进入晚婚之列，但其在同龄人

中所占比例尚比较大。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就当代而言，他们中不少人还有婚配机会，不宜被纳

入大龄未婚男性研究之列。
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长表 1%抽样 Excel 表格数据，① 农村 2010 年当年结婚男性中，29 岁

以下占 88. 14% ( 其中 24 岁及以下占 56. 39%，25 ～ 29 岁占 28. 21%) ，30 ～ 39 岁占 10. 27%，40
岁以上占 1. 59%。可见，农村男性 25～29 岁结婚有较大比例，而 30 岁以上结婚者明显降低。若

将 30 岁及以上结婚者与当年同龄组未婚者合并计算，2010 年农村 30～39 岁组未婚者中获得婚配

机会者占 5. 37%，40 岁以上组未婚者中结婚者占 0. 61%。这表明，农村 30～39 岁者中有少部分

人能获得婚配机会，至 40 岁及以上仅个别人有婚配可能，绝大多数人将沉淀为终身不婚者。
就当代而言，年至 30 岁尚未婚配无论从哪个角度着眼，均属于大龄未婚者。在农村，30 岁

尚未婚配者多属被动推迟结婚，已越过了民众所认可的 “适婚”底线，婚配机会大大降低。考

虑到这一社会实际，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农村 30 岁及以上未婚男性视为大龄未婚者。
农村 30～39 岁和 40 岁及以上未婚男性在婚配机会上是有差别的，前者可称之为大龄未婚群

体，后者则可视为不婚群体。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其未婚、不婚状态均非主动选择，而是家

庭、自身等条件限制使然。为简便起见，本文对二者一律以大龄未婚男性或大龄未婚者称之。
( 二) 大龄未婚者居住家户

家户实际是指民众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生活单位。按照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男女结婚是独立

家庭或家户形成的必要条件。大龄未婚者没有配偶，从理论上讲失去了建立独立家户的条件。但

他们在现实中也需要基本的生存载体，或者与亲属同居，或者独自生活，并在户籍上有所体现。
我们想知道，当代农村大龄未婚者究竟生活在何种类型的家户之中? 是独立生活为主，还是与血

缘关系亲属组成生活单位? 什么样的亲属最有可能成为其组成家户的关系资源? 我们认为，这是

认识农村大龄未婚者生存状况的主要内容。
( 三) 已有研究说明

就目前文献而言，从婚姻角度对大龄未婚者所作研究较多，而对其居住家户所作分析相对

较少。
姜全保等在一项研究中将 26 岁定义为大龄未婚男性起始年龄，并通过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

建立生命表，采用概率分析，计算大龄未婚男性在主要生命阶段父母健在和亡故状况，进而探寻

他们不同年龄段可能的居住类型。② 这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但应指出，它并非大龄未婚男性真

实的居住状态反映。笔者曾考察过冀西北贫困地区大龄未婚和老年失婚者所生活的家户类型。青

年和中年大龄未婚者因父母或父母一方健在，与父母或父母一方共同生活是其主要选项; 至 50
岁以上，特别是进入老年，父母多已故世，失婚者单独生活成为普遍现象。③ 此外，还有一些对

大龄未婚男性的个案调查，涉及到其居住安排。④ 但这些研究样本较小，说明意义受到限制。
总体而言，目前基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户类型的分析还很薄弱，已有研究或者以少数贫困

地区大龄未婚者为观察对象，或者对其居住方式进行推测性探讨，不足于揭示大龄未婚男性居住

方式的真实状态及其变动。
( 四) 本项研究数据

笔者尝试以 1982 年以来 4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即 1982 年和 1990 年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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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普查 1%抽样数据库，2000 年为人口普查长表 1%抽样数据库，2010 年为笔者从国务院人口普

查办获得的人口普查长表 1%抽样 excel 表格数据。
应该说，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并且自 90 年代中期开

始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这种变革之下，农村大龄未婚这一群体居住方式受到哪些影响?

1982 年至 2010 年涵盖了这一重要变革时期，其间所进行的 4 次人口普查数据或许能将农村大龄

男性的家户构成状况和特征揭示出来。

二、大龄未婚男性构成特征

要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居住方式有所认识，还需要弄清以下问题。
( 一) 农村不同时期大龄未婚男性构成

1． 不同年龄组男性大龄未婚比例———兼与城市比较

表 1: 城乡男性大龄未婚状况比较 单位: %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年龄组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30～34 7. 00 9. 63 6. 45 8. 05 7. 78 7. 89 13. 34 13. 67

35～39 3. 27 7. 90 2. 40 6. 87 3. 20 4. 94 5. 35 8. 28

40～44 2. 23 6. 98 1. 44 6. 26 2. 13 4. 90 2. 93 5. 53

45～49 1. 92 5. 19 0. 96 6. 16 1. 55 5. 04 1. 97 4. 29

50～54 1. 69 3. 66 0. 82 5. 52 1. 58 5. 31 1. 57 4. 56

55～59 1. 57 2. 95 0. 65 4. 38 1. 32 5. 61 1. 27 4. 78

60～64 1. 52 2. 82 0. 64 3. 25 1. 53 4. 97 1. 12 4. 87

65+ 2. 00 2. 75 0. 69 2. 61 1. 01 3. 31 0. 96 4. 20

总体 3. 10 5. 84 2. 34 5. 75 3. 06 5. 36 4. 06 6. 09

资料来源: 1982 年和 1990 年依据人口普查数据 1%抽样数据库，2000 年人口普查长表 1%抽样数据库;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二部分，长表数据资料: 5－3a 全国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的人口

( 城市) ; 5 － 3c 全 国 分 年 龄、性 别、受 教 育 程 度、婚 姻 状 况 的 人 口 ( 乡 村 ) ，国 家 统 计 局 网 站: http: / /
www. stats. gov. cn / tjsj /pcsj / rkpc /6rp / indexch. htm，2017 年 9 月 5 日。

根据表 1，无论总体还是分年龄组数据，1982 年及之后 4 个阶段 30 岁及以上男性大龄未婚

比例均为农村高于城市。而分年龄组看，城市男性仅在 30 岁组处于高位，之后便骤然降低; 农

村则在 30～40 岁组之间均处于较高的水平 ( 超过和接近 5%) 。特别是在 45 岁以上组，城市男性

未婚比例基本上在 2%以下，1990 年以后农村则以超过 4%为主。由此可见，农村男性大龄未婚

问题更为突出，对其居住方式进行考察更有意义。
农村分时期总体数据表现为: 1982 年、1990 年和 2000 年，男性大龄未婚比例有减少趋向，

但 2010 年又升至最高。同时，也应看到，4 个时期农村大龄未婚比例并没有明显差异，除 2000
年稍低外，基本上在 6%上下，表明它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就农村而言，1982 年和 1990 年，除 65 岁及以上组外，其他年龄组均表现为随年龄组增大

而降低; 2000 年和 2010 年则有不同。其中 2000 年 30 岁至 40 岁组为降低，45 岁组至 55 岁组上

升; 2010 年 30～45 岁组降低，50～60 岁组上升。这些变动的幅度相对较小，并非出现实质上的

逆转。
虽然总体上各次人口普查数据均显示出 40 岁以下组大龄未婚男性所占比例相对较高、其他

年龄组相对较低的特征，但 2000 年和 2010 年中老年未婚者占比较前两个时期上升，并且在其内

部显得比较稳定。它意味着至中老年阶段未婚者中绝大多数已经沉淀为终身不娶者，这也是对前

·031·

思想战线 2018 年第 5 期 第 44 卷 №. 5，2018 Vol. 44



面推测性认识的一个证明。
2． 大龄未婚男性内部构成

那么，4 个时期农村 30 岁以上大龄未婚男性在不同年龄组的分布特征是什么? 其相对集中

于哪个年龄组? 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些大龄未婚男性年龄构成特征，我们可将 30 ～ 34 岁、35 ～ 39
岁组称之为青年大龄未婚者，40～ 55 岁组视为中年大龄未婚者，60 岁及以上视为老年大龄未婚

者 ( 见表 2) 。
表 2: 大龄未婚男性年龄结构 单位: %

年龄组 ( 岁)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30～34 32. 39 24. 24 27. 05 22. 94

35～39 19. 98 22. 38 14. 52 17. 99

青年组小计 52. 37 46. 62 41. 57 40. 93

40～44 15. 63 15. 37 11. 18 13. 95

45～49 11. 21 11. 77 13. 22 9. 57

50～54 6. 86 9. 69 10. 68 7. 76

55～59 4. 70 6. 87 8. 45 9. 58

中年组小计 38. 40 43. 70 43. 53 40. 86

60～64 3. 58 4. 17 6. 53 6. 63

65+ 5. 65 5. 51 8. 36 11. 58

老年组小计 9. 23 9. 68 14. 89 18. 21

合计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表 2 显示，除 65 岁及以上组外，各个时期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年龄组构成比例呈现为随年

龄增大而降低的特征。其中 1982 年和 1990 年，30～34、35 ～ 39 岁青年组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

40～55 岁的中年组，60 岁及以上老年组比例最小。2000 年变化为中年组最大，青年组第二;

2010 年青年组和中年组相当。
从时期变动看，青年组大龄未婚者相对构成出现逐渐降低之势，由 1982 年占比超过 50%降

至 2010 年的 40. 93%，减少 21. 84%; 中年组 1982 年至 2000 年为上升，2010 年则为降低; 而老

年组未婚比例逐渐上升趋向很明显，其中 2000 年较 1990 年增加 53. 82%，2010 年较 2000 年提高

22. 30%。由此可见，三个大龄未婚群体中，仅有老年组在四个时期持续上升。这一构成表明，

老年未婚男性比例在今后还会进一步提高。此种状况可谓与总人口老龄化趋向相一致。
( 二) 大龄未婚男性在家庭户、集体户中的构成

本文以大龄未婚男性居住方式为分析对象，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家户分析又以家庭户成员为

对象。在我国的户籍管理中，家庭户是相对于集体户而言。按照政策规定，农村终身未婚的老年

人可享受“五保户”待遇，入住公立养老机构，他们会被登记在集体户中。若人口普查数据中

的家庭户包含了大部分的大龄未婚男性，那么本项研究就可将其居住方式的整体面貌和特征反映

出来。若只是一部分人以家庭户为生活单位，那么基于家庭户成员的研究对大龄未婚男性的居住

状态的反映则要打折扣。
1982 年和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 两个时期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男性绝大多数生活在家

庭户中，1982 年各年龄组大龄未婚者在家庭户中占比均超过 97%。2000 年除 65 岁及以上组稍低

( 为 95. 88%) 外，其他年龄组均在 97%以上。65 岁组稍低应该与老年未婚者入住机构养老增多

有关。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家庭户，对大龄未婚男性家户类型进行考察，可

对这一群体居住方式的总体状况有所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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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龄未婚男性居住家户基本结构

在家庭小型化趋向突出的中国当代农村，家户内共同生活成员关系类型大大简化，对已婚者

来说这些成员主要是配偶、子女和父母。而对大龄未婚男性来说，他们无配偶，并且绝大多数没

有子女 ( 少数人收养了子女) ，故此其组成共爨单位的亲缘关系成员范围更加缩小。在农村，他

们可能将更多地依赖父母，同时也会借助旁系亲属关系资源，组成共同生活单位。
我们首先看一下 4 个时期大龄未婚男性的基本家户结构 ( 见表 3) 。

表 3: 4 个时期大龄未婚男性所居住的基本家户 单位: %

年份 核心家户 直系家户 复合家户 单人户 残缺 其他

1982 年 45. 13 15. 20 0. 63 32. 08 6. 82 0. 14

1990 年 45. 04 17. 68 0. 70 29. 94 6. 33 0. 32

2000 年 46. 67 15. 75 0. 53 30. 67 5. 02 1. 35

2010 年 44. 81 17. 09 0. 47 31. 02 4. 68 1. 93

说明: 核心家户由夫妇及未婚子女所组成，直系家户为夫妇与一个已婚子女及若干未婚子女组成，复合家

户为夫妇与两个及以上已婚子女、孙子女及未婚子女组成，单人户为只有一个人生活的家户，残缺家户由未婚

兄弟姐妹组成。这几类家户属于一级家户。

农村 30 岁以上大龄未婚者所居住的家户构成，在 4 个时期表现出基本相同的构成特征，即

核心家户比例最大，占比集中在 45%上下; 单人户居第二，在 30%上下; 直系家户为第三，在

15～18%之间; 还有约占 5%的残缺家户 ( 见表 3) 。通过对家庭关系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

这些核心家户主要为大龄未婚者与父母或父母一方所组成，还有一部分为与已婚兄或弟组成。直

系家户和复合家户则为大龄未婚者与父母、已婚兄弟组成。残缺家户为大龄未婚者与未婚兄弟

组成。
若将核心家户和直系家户这两类主要家户进一步细分 ( 可称之为二级家户) ，得出下面结果

( 见表 4)

表 4: 农村 30 岁以上大龄未婚者所居二级家户结构 单位: %

年份
标准

核心

单亲

核心

扩大核心

( 有亲属

关系成员)

其他

核心

三代及

以上直系

二代

直系

隔代

直系

复合

家户
单人户

残缺

家户
其他

1982 11. 26 16. 95 16. 00 0. 91 12. 38 2. 37 0. 45 0. 63 32. 08 6. 82 0. 14

1990 11. 88 17. 75 14. 89 1. 06 14. 45 2. 23 0. 46 0. 70 29. 94 6. 33 0. 32

2000 14. 63 20. 67 10. 84 0. 52 13. 91 1. 19 0. 65 0. 54 30. 67 5. 02 1. 36

2010 17. 29 19. 37 6. 40 1. 75 14. 35 1. 75 1. 00 0. 39 31. 02 4. 68 1. 93

说明: 二级家户由一级家户进一步细分而成。其中标准核心家户为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单亲核心家户为

夫妇一方与未婚子女组成，扩大核心家户为夫妇与未婚子女及旁系亲属和非亲属组成，三代及以上直系家户为

父母与一个已婚子女、孙子女及未婚子女组成，二代直系家户为父母与一个已婚子女及未婚子女组成，隔代家

户为父母与孙子女组成。

核心家户被细分之后，大龄未婚男性居住方式呈现出一定的时期变化。4 种二级核心家户

中，大龄未婚男性与单亲 ( 父母一方) 共同生活的比例最大; 居第二位的家户有时期差异，

1982 年和 1990 年扩大核心家户 ( 与已婚兄弟一家共同生活) 居第二位，2000 年和 2010 年标准

核心家户 ( 与父母同爨) 为第二大类型。我们认为，1982 年以来，大龄未婚男姓在标准核心家

户生活比例逐渐增大，特别是 2000 年后明显提高，与父母期望寿命延长有关。当父母健在时，

大龄未婚者与父母共同生活成为首要选项，以此相互照顾。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大龄未婚

男姓在扩大核心家户中的比例降低趋向明显。2010 年较 1982 年减少 60%。这意味着他们与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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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
直系家户分成二代、三代及以上和隔代家户后，大龄未婚男性以在三代及以上家户生活比例

为最大，其次为二代直系家户。这两种家户的时期变化并不显著。
那么，大龄未婚男性的家户结构有什么独特之处? 要想对此有所把握，需有一个对照群组。

这里，我们将其与 4 个时期 30 岁以上已婚男性居住方式作一比较 ( 见表 5) 。
表 5: 农村 30 岁以上已婚男性所居家户类型 单位: %

年份
核心

家户

其中:

夫妇

标准

核心

单亲

核心

扩大

核心

直系

家户

其中: 三

代及以上

二代

直系

复合

家户
单人户 残缺 其他

1982 年 63. 47 4. 42 52. 75 3. 24 1. 77 31. 70 26. 59 4. 37 1. 46 2. 95 0. 16 0. 27

1990 年 64. 24 5. 73 53. 39 2. 59 1. 47 31. 75 27. 06 3. 98 1. 62 2. 20 0. 13 0. 06

2000 年 62. 63 12. 04 46. 24 2. 39 1. 31 33. 97 28. 42 3. 32 0. 89 2. 41 0. 15 0. 14

2010 年 54. 80 17. 64 31. 27 2. 30 1. 17 39. 55 31. 42 4. 65 1. 34 3. 91 0. 10 0. 31

农村 30 岁及以上已婚男性在核心家户居住比例最大，1982 年、1990 年和 2000 年其核心家

户超过 60%，2010 年有所降低，但仍然接近 55%。4 个时期同龄已婚男性中的直系家户均在

30%以上，前三个时期刚超过 30%，2010 年则进一步提高至接近 40%。单人户则属于个别现象，

前三个时期不足 3%，后一时期接近 4%。两个群体所居家户的最大不同在于，大龄未婚者中单

人户居第二位，且均在 30%上下，成为一个主要家户，在已婚者中则属个别现象。核心家户和

直系家户构成则为已婚者高于未婚者。可见，更多的大龄未婚者在不完整家户生活。
若从二级家户类型来看，30 岁以上已婚者中的核心家户以标准核心家户为主，其中 1982 年

和 1990 年超过 50%，2000 年和 2010 年降低。这一趋势与其向夫妇家户、三代及以上直系转化

有关。而大龄未婚者中单亲家户为最大，1982 年和 1990 年扩大核心家户居第二位，后两个时期

则变为标准核心家户为次位。直系家户之下的二级家户，两者虽均以三代及以上直系家户为最

大，二代直系次之，但 4 个时期已婚者在三代及以上直系家户生活占比均超过四分之一，大龄未

婚者中则不及 15%。同龄已婚者在子女未成年阶段与配偶、子女组成完整的标准家户是主要居

住方式，子女婚后或者与一个子女组成直系家户或者夫妇二人以 “空巢”方式生活。总之，配

偶、子女是同龄已婚者家户组成的主要依赖对象，而大龄未婚者则缺少这些关系资源，更多地依

赖健在父母、丧偶父亲或母亲生活。
就基本家户类型来看，4 个时期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所生活的家户类型变化不大，核心家户和

单人户是其生活的两种主要家户类型。但二级家户更能表现出大龄未婚者居住方式所发生的变

化，如标准核心家户有逐渐提高的趋向，2000 年和 2010 年的单亲家户也高于 1982 年和 1990 年。
我们认为，这与人口预期寿命特别是老年预期寿命提高有关。大龄未婚者主要与父母或父母一方

组成共同生活单位，并将这种居住制保持到父母去世。父母期望寿命提高，将延长亲子共同居住

时间。而其与兄弟等旁系亲属同居组成扩大核心家户获得生活帮助的做法，1982 年以来呈现逐

渐明显减少趋向，说明旁系亲属对其生活协助的作用在降低。与同龄已婚者相比，农村大龄未婚

男性在不完整家户 ( 单亲家户和单人化) 生活比例更高。

四、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男性在主要家户的分布

大龄未婚者年龄不同，其所面对的主要亲属关系资源也有多少之别，进而对其居住方式产生

影响。一般来说，30～39 岁未婚者，父母或父母一方健在比例相对较高。他们与父母共同生活，

组成标准核心家户或单亲核心家户的可能性较大。40 岁以上、60 岁之前的未婚者，其父母健在

比例降低，在家户组成上他们可依赖的近亲主要是兄弟。若兄弟已婚，有可能与兄弟组成扩大核

心家户，也可能居住在兄弟主导的三代直系家庭。而在当代，在家庭整体核心化、小型化背景之

下，旁系兄弟之间所组成的生活单位较以往更易解体，故大龄未婚者独居比例也会上升。6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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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者的父母 ( 或父母一方) 还健在者比例很小，可依赖的旁系亲属关系资源也很有限，因而

独居比例会大幅度上升。下面通过不同年龄组未婚男性在主要家户中的构成及其变化来认识这一

问题。
( 一) 标准核心家户

图 1: 农村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男性在标准核心家户中的分布

由图 1 可以看出，4 个时期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男性在标准核心家户中所占比例均呈随年龄

增大而逐渐降低的趋向。这应该与父母期望寿命变动有关，即随着大龄未婚者年龄增大，其父母

健在比例降低，与亲代组成共同生活单位的机会减少。当然，若父母期望寿命提高，也会提高亲

子共爨比例。这会在不同时期同龄组数据中体现出来。根据普查数据，4 个时期 30～55 岁组之间

的青年组和中年组大龄未婚男性中的标准核心家户比例，基本表现为随时间后移而增大。如 30
岁组，1982 年仅占 22. 55%，之后分别增长至 25. 02%、31. 58%和 37. 32%。我们认为，这种状

况正是父母期望寿命逐渐提高所导致，即随着时间后移，父母健在比例增大，故其与大龄未婚儿

子共同生活的比例相应提高。但父母期望寿命的提高是有限的，当大龄未婚者进入 60 岁及以上

老年阶段时，父母若在世，其年龄应在 80 岁以上，均健在比例已很小，故老年未婚者在标准核

心家户生活的比例降至最低，4 个时期均如此。
( 二) 单亲核心家户

图 2: 农村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男性在单亲核心家户中的分布

图 2 显示，大龄未婚男性在单亲核心家户中的构成与标准核心家户有同有不同。相同之处

为，前 3 个时期大龄未婚者随着年龄增大，单亲核心家户比例下降; 不同之处为，2010 年，30
和 35 岁组所占比例低于 2000 年。至 40 岁以上，4 个时期表现为随时间后移动，单亲核心家户比

例逐渐升高，如 40 岁组 1982 年为 19. 33%，此后 3 个时期分别为 20. 99%、23. 76%和 30. 06%。
关于这一差异形成的原因，我们认为，在两个低年龄组，父母健在比例相对较高，与未婚儿子组

成标准核心家户的比例相对较高，单亲核心家户占比受到限制。但若丧偶父母预期寿命延长，也

会增大其与大龄未婚儿子同住的比例。4 个时期 40 岁及以上大龄未婚者与单亲居住比例逐渐提

高即与此有关。
我们若将上面两类核心家户数据合并，会对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者与父母或单亲组成共同生

活单位及其变动有更清楚的认识 ( 见图 3) 。
4 个时期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均有随时间后移在相同年龄组与父母或单亲组成核心类家户的

比例呈 逐 渐 增 大 趋 向。如 35 岁 组，1982 年 为 32. 62%，至 2010 年 增 大 为 54. 53%，提 高

67. 17%; 45 岁组，1982 年为 19. 65%，2010 年占 35. 47%，提高 80. 51%。或者说，2000 年和
·431·

思想战线 2018 年第 5 期 第 44 卷 №. 5，2018 Vol. 44



2010 年农村 45 岁组以下大龄未婚者与健在父母或单亲组成共同核心家户是其主要生活方式。它

表明，农村中年组大龄未婚者与父母或单亲共同生活更为普遍。正如前面所言，这种变动并非居

住偏好所导致，而是父母预期寿命延长，亲子更有可能形成共爨生活单位，亲子互为生活照顾对

象导致。

图 3: 农村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男性在标准核心和单亲核心家户中的分布

( 三) 扩大核心家户

在传统农村社会中，父母、兄弟等近亲较少迁移流动，未婚男性在父母去世后依附已婚兄弟

等旁系亲属生活是比较常见的做法。当然，这一方式的实现前提是未婚者有已婚兄或弟。我们认

为，随着多子家庭减少，大龄未婚男性在这类扩大核心家户生活的比例也会降低。同时在已婚者

独居意愿强烈的当代，接纳未婚兄弟组成共同生活单位的做法也会减少。我们知道，以往农业社

会未婚者同已婚兄弟一家共同生活，可谓彼此相助，未婚者不必为日常炊煮及家务料理犯愁，同

时他用自己的劳动为已婚兄弟的家庭经济做出贡献，而这往往以共同耕作为基础。而当代农村家

庭生活与市场的联系程度提高。更重要的是，农村劳动力从事农耕的活动大大减少，而代之为出

外以非农活动为谋生方式。我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减少其与旁系亲属组成扩大核心家户

的做法。

图 4: 农村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男性在扩大核心家户中的分布

由图 4 我们看到，1982 年和 1990 年两个时期曲线变动具有较高的重合度，大龄未婚男性与

旁系近亲组成扩大核心家户比例多数年龄组在 16%上下，且相对平稳。2000 年除 60 岁以上组外

其他年龄组均低于以往时期; 2010 年较前大幅度下降，除 50 岁组外均在 10%以下。我们认为，

2010 年，30 岁以上大龄未婚男性，特别是 40 岁以上组，其有兄弟的比例应占多数。其在扩大核

心家户生活比例降低应与各自独立生活偏好增强有关。而从时期角度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

我们上面的分析。1982 年和 1990 年尽管农村已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但劳动力以农为主的格局

尚无根本改变，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兄弟组成共同生活和生产单位还有存在的必要性。而 20 世

纪 90 年代之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逐渐增多并有成为主业之势。未婚者虽有与已婚兄弟共爨

生活的愿望，但组成共同经济单位的可能性将降低，进而使共爨格局维系变得困难。当然已婚兄

弟数量减少的因素也不能排除，而对这一代人来说，多兄弟的比例尚比较高，故其不是扩大核心

家户降低的主要原因。
( 四) 二代及以上直系家户

4 个时期大龄未婚男性与父母、已婚兄弟组成二代及以上直系家户的构成也有基本相似的走

向，且在 30～50 岁之间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随年龄增大而降低的特征。但 1982 年和 1990 年中老

年未婚者在二代及以上直系家户中占比有所上升，不过上升幅度有限，而 2000 年和 2010 年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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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高于 60 岁组则与年龄堆积有关。另一特征为，2010 年 30 岁、35 岁青年组中二代及以上直

系家户比例提升，其中 30 岁组 1982 年提高 45. 71%，较 1990 年提高 28. 77%。我们认为，可能

的原因是，父母期望寿命提高，一个儿子已婚但未与父母分爨，未婚的儿子仍在户内生活。通过

检索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家庭关系信息，我们发现，二代及以上直系家户以父母为户主居多，已婚

和未婚儿子均生活在户内; 其次为已婚儿子作户主，父母和未婚兄弟在户内。可以看到，无论哪

种直系家户形式，父母均在户内，在青年和中年未婚者所生活的直系家户内更是如此。不过总体

而言，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二代及以上直系家庭生活的比例并不高。

图 5: 农村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男性在二代及以上直系家户中的分布

若与标准核心家户和单亲核心家户比较，4 个时期 45 岁大龄未婚者在二代及以上直系家户

生活的比例未呈现明显的降低趋向，而是处于一定幅度的波动之中。
( 五) 单人户

图 6: 农村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男性在单人户生活中的分布

4 个时期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男性在单人户生活的构成表现与标准和单亲核心家户相反，均

呈现为随年龄增大而提高的特征，至 55 岁以上组，4 个时期接近或超过 50%的大龄未婚男性在

单人户生活。4 个时期之间的差异表现为: 30 ～ 50 岁组，1982 年和 1990 年相应年龄组单独生活

的比例高于 2000 年和 2010 年; 60 岁以上组则为 2010 年高于之前的 3 个时期，表明农村老年未

婚男性独居比例增大。另一差异为，2000 年和 2010 年农村 30 岁、35 岁组大龄未婚者独居比例

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明显降低。若结合前面对两种核心家户和二代及以上直系家户所作分析，可

知后两个时期这两个年龄组大龄未婚者因父母健在比例提高，故他们更多地在核心家户和直系家

户生活。
( 六) 残缺家户

农村 4 个时期大龄未婚男性中的残缺家户构成，基本上随时间后移而递减，50 岁及以下年

龄组这一点尤其明显。我们认为，这种递减与前面扩大核心家户逐期降低的原因相似。一般情况

下，一家之中，当父母去世后，未婚兄弟仍会维系共同生活和经济单位，农耕社会尤其如此。但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农村劳动力出外务工增多，这会使未婚兄弟之间稳定的生活单位受到影

响。而在青年组，父母或一方健在比例增大并与大龄未婚子女共同生活，这也会挤压残缺家户的

存在空间，2010 年即有此表现。
综上所述，农村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男性在主要家户中的构成呈现两种重要变化: 一是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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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阶段、中年阶段和老龄阶段居住方式差异较大，二是相同年龄组大龄未婚者所生活的家户在

不同时期差异明显。这种变动与其在不同年龄段所能依赖的亲属关系资源发生变化有关。父母健

在与否、父母预期寿命变化都会对其居住方式产生直接影响。

图 7: 农村不同年龄组大龄未婚男性在残缺家户中的分布

五、从亲属关系类型看大龄未婚男性家户特征

由上可见，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居住方式有两大类: 一是与亲属同住，二是单独居住。而在

亲属关系类型中，又分为父母等直系亲属和兄弟等旁系亲属两种。下面我们以二级家户类型数据

为基础，将大龄未婚男性在不同年龄组的居住方式重组以下 ( 见表 6) 。
表 6 大龄未婚男性与不同类型亲属居住构成 单位: %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年龄

组 ( 岁)
父母

直旁

系
旁系 单独 父母

直

旁系
旁系 单独 父母

直

旁系
旁系 单独 父母

直旁

系
旁系 单独

30～34 43. 69 17. 50 20. 67 16. 74 47. 10 19. 83 16. 59 14. 86 60. 15 18. 42 8. 71 12. 29 59. 88 25. 16 4. 78 9. 22

35～39 31. 74 16. 79 23. 35 26. 91 38. 19 19. 42 19. 68 21. 34 51. 06 18. 35 11. 15 18. 83 54. 52 20. 36 8. 35 15. 56

40～44 25. 79 14. 50 23. 91 35. 13 28. 72 17. 86 22. 96 29. 16 35. 56 18. 74 16. 48 28. 01 48. 19 15. 29 11. 74 22. 52

45～49 19. 32 13. 74 24. 51 41. 78 21. 71 15. 54 24. 06 37. 56 29. 04 15. 85 18. 91 34. 46 35. 47 15. 42 13. 92 33. 49

50～54 13. 37 12. 82 24. 01 48. 97 16. 56 15. 05 23. 63 43. 47 21. 32 14. 16 21. 41 41. 29 24. 71 11. 49 17. 63 43. 62

55～59 7. 74 13. 76 25. 26 52. 37 10. 39 14. 24 25. 21 49. 01 14. 91 13. 88 19. 04 49. 66 16. 08 12. 03 15. 41 52. 91

60～64 4. 04 14. 77 25. 18 55. 04 5. 65 15. 76 26. 06 51. 04 7. 42 10. 54 23. 74 54. 60 10. 45 10. 99 15. 34 60. 65

65+ 1. 56 16. 62 22. 10 58. 67 2. 66 18. 38 23. 96 53. 46 3. 60 12. 88 25. 06 56. 84 5. 13 14. 38 14. 23 62. 91

总体 28. 21 15. 83 22. 82 32. 08 29. 63 17. 84 21. 22 29. 94 35. 82 16. 29 15. 86 30. 67 38. 41 17. 48 11. 08 31. 02

说明: 占比很小、难以分类的家户没有列入。

表 6 中的父母类，主要指大龄未婚男性与父母或父母一方组成标准核心家户或单亲核心家

户。直旁系类主要指大龄未婚者与父母、已婚兄弟或本人与已婚兄弟及其已婚子女 ( 未婚者的

侄子等) 所组成的直系家户及少量复合家户。旁系类为本人与已婚兄弟组成的扩大核心家户或

本人与未婚兄弟组成的残缺家户。单独类为大龄未婚男性所形成的单人户。
从表 6 可见，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主要家户上的居住构成有较显著的年龄差异。在 30 岁、

35 岁年龄组，大龄未婚者与父母或父母一方组成核心家户比例最大; 而在 40 ～ 50 岁组的中年阶

段，单独生活比例占比增加，不过与父母和直旁系亲属生活仍占多数; 至 55 岁以上组，单独生

活逐渐成为主流，约三分之一以上的未婚者仍可与直旁系和旁系亲属组成共爨单位。
从 4 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1982 年以来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与父母或父母一方共同生活比例

有增大趋向，1990 年之后与旁系亲属组成生活单位的比例有降低表现。单独居住在 50 岁以上组

均为最大类型，并且多数时期 55 岁及以上组，单独居住超过 50%。值得注意的是，60 岁及以上

老年阶段未婚者独居在 4 个时期均占较大比例，2000 年开始表现出增强的势头，至 2010 年 60%
以上未婚者单独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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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和讨论

1982 年以来，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所居住的家户结构有较高的相似性，即核心家户占比最大，

其次为单人户，再次为直系家户。与同龄已婚者相比，两者家户构成中最明显的差异是，更多的

大龄未婚者单独生活。4 个普查年份二级家户下的标准核心家户表现出随时间后移逐渐提高的趋

向，并且 2000 年和 2010 年单亲家户构成高于 1982 年和 1990 年。这与人口预期寿命特别老年父

母预期寿命提高有关，大龄未婚者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机会增多，时间延长。父母是大龄未婚者日

常生活的主要协助者，更是其组成核心家户和直系家户的主要关系资源。1982 年以后，兄弟等

旁系亲属与其组成共同生活单位的比例大幅度降低。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标准核心、单亲核心、扩大核心、二代及以上直系家户和单人户生活的

比例有较显著的年龄差异。30 岁组、35 岁组，其与父母或父母一方组成核心家户或直系家户的

占多数; 40～50 岁组中年阶段，单独生活比例扩大，但与直系和旁系亲属生活仍占多数; 至 55
岁以上组，单独生活逐渐成为主流。4 个时期老年未婚男性独居比例均较高，2000 年后老年独居

进一步提高，这需要相关社会保障机构关注其生存状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人口预期寿命特别是老年人预期寿命延长，30 ～ 49 岁组青年和中

年大龄未婚者与老年父母或父母一方组成核心家户、直系家户的比例随时间后移而逐渐提升。社

会转型背景之下，农村劳动力非农务工增多对大龄未婚者与旁系成员组成日常生活和经济互助家

户形成冲击。父母去世后，大龄未婚者与兄弟等旁系亲属组成共同生活单位的可能性降低。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父母等直系亲属是农村青年、中年大龄未婚男性组成共爨单位的主要依托力量。
大龄未婚男性进入中老年后则丧失了这种资源，不得不单独生活。在人口流动较少的传统乡土村

落中，大龄未婚男性即使单独居住，仍可从相邻居住的亲族成员中获得生活协助。社会转型时

期，亲缘关系成员长时间离村现象增多，大龄未婚者所能获得的生活帮助资源减少，这就需要社

会力量跟进，减少其日常生存困难。

Household Structure and Changes of Male Bachelors in Ｒural Areas
———based on census data since 1982

WANG Yueshe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ensus data since 1982，bachelors 30 years old and above in rural ar-
eas mostly live in nuclear households，followed by single households and then lineal households．
Paremts are the major family relationship resources that form those bachelors＇nuclear households amd
lineal households． The proportion of brothers and other relatives that live with the bachelors have been
declining．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age difference for male bachelors living in the major households．
Male bachelors In the 30 ～ 35 age live mainly in nuclear and lineal households with parents or some
married brothers． In the 45～50 age group，the proportion of bachelors living alone increases，but most
of them still live with lineal or some collateral relatives． For the age group of 55 and above，living alone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stream． Most elderly unmarried men mainly live alone in the four periods
since 1982，and since 2000 their number has been increasing．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institutions
should take practical measures to provide necessary life assistance for them．

Keywords: male bachelors，household structure，rural areas，cens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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